五、卫生许可证分级审批范围界定：
（一）由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卫生窗口直接受理审核发证的范围

1、食品生产加工业（不含面包房、卤菜加工场）；

2、星级宾馆（食品、公共场所）和20桌以上的食品餐饮单位；

3、洗浴按摩场所（含公共浴室、桑拿、足浴场所）；

4、多功能文化娱乐场所（不含单独的歌舞厅、音乐厅、卡拉OK厅、影剧院、录象厅、游艺厅、网吧）；

5、游泳场馆；

6、医用射线装置工作单位；

7、集中式供水单位。

（二）由市卫生监督所七个分所直接受理审核发证的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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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除上述规定以外的其他需实施卫生行政许可的

2、其他临时委托审批对象。

六、市卫生监督所及七个分所办公地址、联系电话和管辖区域：
1、市卫生监督所所部  地址：杨舍镇小河坝路52号  

 联系电话：0512-58234355

2、市卫生监督所东城分所  地址：杨舍镇小河坝路50号 

 辖区：市区城东、城北片；  联系电话：0512-58137175
    3、市卫生监督所西城分所  地址：杨舍镇小河坝路50号
 辖区：市区城西、城中片；  联系电话：0512-58225641
    4、市卫生监督所塘桥分所  地址：塘桥镇204国道旁

 辖区：塘桥镇、凤凰镇；   联系电话：0512-58447233
    5、市卫生监督所锦丰分所  地址：锦丰镇金鹿路 

 辖区：锦丰镇、大新镇     联系电话：0512-58567139
    6、市卫生监督所金港分所  地址：金港镇天台北路63号 

 辖区：金港镇     联系电话：0512-58311950
    7、市卫生监督所乐余分所  地址：乐余镇人民路建行南侧 

 辖区：乐余镇、南丰镇、农场    联系电话：0512-58607399
8、市卫生监督所城郊分所  地址： 杨舍镇斜桥                 

辖区：杨舍镇（东二环路、南二环路、西二环路、北张杨公路以内除外）     联系电话：58989560

9、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卫生窗口    地址：人民路33号        联系电话0512-58693805    传真：58693073

   卫生许可证

  申办指南

张 家 港 市 卫 生 监 督 所

      张家港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卫生窗口

          窗口电话：0512-58693073 投诉电话：13092633350

一、办证范围：

1、食品生产经营单位

①生产加工业

②饮食服务业

③批发零售业

④职工食堂

⑤食品摊贩

2、公共场所

①宾馆、饭店、旅店、招待所、咖啡馆、酒吧、茶座；

②公共浴室（足浴）、理发店、美容店；

③影剧院、录象厅（室）、游艺厅（室）、舞厅、音乐厅；

④体育场（馆）、游泳场（馆）、公园；

⑤展览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图书馆；

⑥商场（店）、书店；

⑦候诊室、候车（机、船）室、公共交通工具

3、集中式供水单位

4、医用射线装置工作单位

二、提交资料：

1、 卫生许可证申请表；

2、 主管部门批准证明、名称核准证明、单位设立批文；

3、按规定需经前置审批部门审批材料；

4、经营场所使用证明；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资格证明；

5、预防性卫生审查资料；

6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和卫生知识培训资料；

7、食品、公共场所、生活饮用水卫生检测资料；

8、生产经营或服务场所功能布局平面图；

9、生产企业需提供生产工具、设备、容器、包装材料、产品配方、工艺、标准、产品标识或说明书和产品检验能力证明；

10、自身卫生管理组织、制度；

11、其他相关材料。

三、申办程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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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服务收费：
①食品卫生审查费

年产值或销售额>200万元；500～600元

年产值或销售额>100～200万元；300～400元

年产值或销售额>10～100万元；100～200元

食堂、摊（店）：50元

②公共场所卫生审查费：

经营面积>3000平方米，500元；

        ≤3000平方米，300元；

        ≤1000平方米，150元；

      　≤100平方米，50元；

③集中式供水卫生审查费：

日供水量>5万吨，600元；

        1～5万吨，400元；

        0.5～1万吨，200元；

        ＜0.5万吨，100元；

④医用射线装置工作单位审查费：500元

⑤工本费：10元/证

（收费上级有新规定的，按新规定执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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